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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81 J年5月中共淄博市委

淄博市人民政府授予市榆察院

在处理信访问题工作中成绩显

著硅评为先进集体，并发奖状

l g 84年7月中共淄博市蠢淄瞎市人民政府奖蛤淄博市人民

{察院刑事椅察二处芰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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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《淄博检察志》(部门志)在中共淄博市人民检察院党组领导

下，经过编志人员七年的努力，予1988年6月完成《淄博检察

志》(征求意见稿)。在征求修改意见的基础上，于1989年10月完

成定稿工作。将淄博市人民检察院工作载入史册。

《淄博检察志》(部门志)坚持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

针，以中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

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为准绳，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。力求“思想

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"的统一，实事求是地、客观地记载淄博市人

民检察机关各项检察工作的起伏、成败、兴衰以及经验教训，真

正起到资政、教育、存史三大功用。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，加强

社会主义法制服务。为促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。

《淄博检察志》(部门志)，力求充分反映地方特点、专业特

点和时代特点。全书横排竖写，以实体定内容，按实际立篇目，

据事实作记述。采用章节体，共分10章47节和附录。全书15万字

左右。上限1951年，下限1985年。为突出专业特点，本书着重记

述检察业务活动，并以依法实行法律监督、独立行使检察权为主

线，贯穿志书的始终。用翔实的资料，从宏观和微观上重点详述

了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淄博市检察工作的拨乱反正、发

展和创新，以及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方面积极的探索

和初步尝试，使从事检察和司法工作的同行们，便于回顾往事，

重新认识历史，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。

由于现存历史资料所限，《淄博检察志》(部门志)仅仅记述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人民检察机关的性质，职能、活动

等。加上编写人员方志理论水平和编辑水平不高，不妥之处在所

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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